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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為我們愛神，我們尋求：

1. 「神的同在」

2. 「神的聖言」

3. 「神的榮耀」

因為我們愛人，我們看重：

4. 「失喪的人」

5. 「以恩慈相待」

6. 「公平公義」

7. 「多元相異中的合一和諧」

8. 「僕人心態的事奉」

核桃巿第一華人浸信會核心價值

2.1 全版， 5/19/05

我們深信下述之價值乃是神所看重的，亦應當是我們作為神的子民應當留意的。我們事奉的原則、程序策略、財務分配、活動節目、相互關係和背後動機，皆以這些價值觀所流露出來的生活形態作為依歸。下述價值觀之排列次序並不代表其優先次序。被神所召的子民，都當
全心全意愛神：「你要盡心、盡性，盡意，盡力愛主你的神。」
1、 屬靈核心價值之一：我們看重「神的同在」

a. 藉著聖靈（結 36:27）-- 祂的內住和工作，並所結出來的果子（加 5:22-23）。

b. 藉著敬拜 -- 包括集體崇拜（詩 33:3; 150）、個人的敬拜（羅 12:1）、生活上尊崇神（可12:30），這是我們寄居於神的同在之中的表現（詩26:8; 27:4; 84）。

c. 藉著禱告（包括整體和個別的禱告），這是最優先而不是最後補救的動力來源（代下7:1; 帖前5:17; 太7:7-8）
2、 屬靈核心價值之二：我們看重「神的聖言」
a. 我們委身於神以文字書寫的聖經以及尊崇成了肉身的基督（活著的道）為主。（西 1:15-20）

b. 神的聖言是毫無謬誤、滿有神的權威、與我們息息相關以及使生命更新蛻變。（羅 12:2; 來 4:12）

c. 神的聖言是我們的所是和言行的核心根據。（西 3:16; 提後 3:16; 4:2）

3、 屬靈核心價值之三：我們看重「神的榮耀」（祂的尊崇、偉大、名聲）和竭力尋求彰顯祂的榮耀：

a. 藉著我們的所是來榮耀神：就如豐盈的愛（彼前4:8-11; 腓1:9-11）、誠信負責（太25:23）、美好德行（個人操守與及人際關係，彼前2:12; 彼後1:3-5）。

b. 藉著我們的所在來榮耀神：就如置身家中（弗5:22-6:4）、教堂（西3:12-17）、巿集（西3:23-24）、人際關係（林後6:14-16）和獨處之時（詩139:7-12）。

c. 藉著我們的所行來榮耀神：運用恩賜（林前12:1-11）、思想意念（林後10:5）、忍受苦難（彼前4:16）、時間運用（弗5:15-17）、美好行為（林前10:31; 太5:16）、金錢運用（太6:24; 林後9:6-11）以及整個人生的獻上（羅12:1）。
全心全意愛人：「愛你的隣舍如同愛自己」

4、 屬靈核心價值之四：我們看重「失喪的人」，因為耶穌基督來到世界的目的乃是尋找拯救失喪的人（路19:10），因此

a. 我們要在本地和全世界宣講主的福音（徒1:8；林後9:13）

b. 失喪的世人對我們而言是十分重要的（路15章）

5、 屬靈核心價值之五：我們看重「以恩慈相待」，因為我們得救是本乎神的恩，也藉著信，而不是憑藉自我的功勞（弗2:8-9），因此
a. 我們樂意施出恩慈、接納和饒恕他人，正如神待我們一樣（羅5:1-2），而不是基於對方是否配受恩惠。

b. 以恩慈相待是一切人際關係的基礎。（太22:39-40; 林前13:1-8）
6、 屬靈核心價值之六：我們看重「公平公義」，因為神是公義的，祂亦主動對不義之事予以反擊(賽58:6-10)。我們深信所有跟從耶穌基督的人，都當
a. 承擔起保衛和服侍那些無助者，包括因信仰受到逼害的主內肢體（來13:3）、未出生的胎兒（詩139:13-16）、年長者和弱童孤寡（雅1:27）、飢渴者、露宿者、赤貧者、患病者、被囚者和孤單者（太25:35-36; 40）。

b. 藉著參與和監察政府施政過程（申16:18-20）和為政府高層主管代禱（提前2:1-2）來展現神的公平和公義（太5:13-16）。
7、 屬靈核心價值之七：我們看重「多元相異中的合一和諧」，因為耶穌基督把人與人之間的阻隔除開（弗 2:14），因此我們看重
a. 合一和諧：在神的家中互相關愛、委身、真摯、坦誠地建立彼此關係。(約13:35；羅15:6,7；林前12:12；帖前5:11)

b. 尊重迴異：學習接納不同的年代、社會經濟和文化上的差異。(加3:28；徒10:15，15:9；啓5:9)

c. 信徒個別的家庭是「多元相異中合一和諧」的一個具體縮影。神建立家庭（創 1:27-28; 2:22-25）作為互愛、培育和訓練（申 6:7-9）的基本單位（弗 5:22-6:4）。

8、 屬靈核心價值之八：我們看重「僕人心態的事奉」，因為神創造和呼召我們，乃是使我們可以歡悅地順服祂（弗2:10），故此：
a. 在基督身體中的所有信徒皆當受到裝備（羅12:4-8; 弗4:11-12）、委身事奉（林前12:14-31; 彼前2:9）和建立團隊（約17:21; 弗4:4-6；羅12:5）。

b. 建立和培育（提後2:2）屬靈敬虔（提前3:1-13）、滿有愛心（彼前5:2-3）、具備恩賜（彼前4:10）和謙虛服事的「僕人 – 領袖」(路22:26-27)。

